
曹某是某村

村民， 以养蜂卖

蜂 蜜 为 业 。

2021 年 6 月间，

原告发现 31 群

蜜蜂陆续大量集

中死亡， 原告以

在路边喷药致蜜

蜂死亡为由， 将

作业单位诉至北

京市密云区人民

法院， 要求赔偿

104315 元。

资料图片

司法担当

让百姓心里充满阳光
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 人民群众对居住

条件、 住房质量的需求日

益增长， 建筑物之间的相

邻关系问题， 如采光、 通

风、 噪音、 通行等， 已成为新的社会矛盾焦

点。 本期 “案件写真” 版刊发的这起涉采光

权纠纷案件， 充分发挥法官的合理利用自由

裁量权， 妥善解决受采光影响的 23 户居民

的赔偿问题， 真正达到 “审结一案、 教育一

方” 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开发公司在建房前曾与住户签订了房屋

置换合同， 约定新房完工后， 与住户受采光

影响的房屋进行置换， 如果不能履约， 则支

付违约损失 30 万元。 后因开发公司房屋售

出， 无法履约。 这就产生了违约金的畸高与

遮光补偿畸低之间的矛盾， 如何在违约金惩

罚性与遮光损失补偿之间进行取舍， 成为审

理本案的关键。

所谓采光权， 指不动产的所有权人或居

住权人享有从室外获取光源的权利。 权利人

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接受光照而不受他人非法

侵犯， 这也是人权中生存权的一种， 作为相

邻方承担的是消极不作为义务。 本案所涉及

相邻采光权纠纷问题， 因案涉群众民生问

题， 妥善解决矛盾纠纷， 保障群众福祉是司

法目的之所在。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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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树木喷药致蜂群死亡
责任人被判赔 6.5万元

爱犬“扔”宠物店两年

法院判决主人支付寄养费

近年来， 宠物“它经济” 愈发火热， 宠物产业迅速发

展， 随之而来的纠纷也日益增多。 日前，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

法院张渚法庭审结一起保管合同纠纷案件， 宠物主人因拖欠

寄养费， 被宠物店主告上了法庭。

蒋某养了一只泰迪， 取名小灰。 2020 年 1 月 26 日， 农

历正月初二， 蒋某着急外出拜年， 将小灰寄养在了家附近的

宠物店， 双方约定寄养费每日 30 元， 驱虫、 疫苗、 护理等

费用， 由宠物店记账， 蒋某在领回小灰时一并结算。 原本说

好仅寄养几天， 但蒋某却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这一拖便是

两年之久。 两年期间， 宠物店主史某多次通过微信发送记账

单， 要求蒋某支付寄养、 护理费并将小灰接回， 但蒋某均以

人在外地、 手头紧等理由拒绝。 2022 年 3 月， 史某将蒋某

诉至法院， 要求蒋某支付截止到 2022 年 2 月 28 日的寄养

费， 共计 28290元。

法院认为， 蒋某将饲养的泰迪犬放在宠物店寄养， 双方

形成了保管合同关系。 根据民法典规定， 保管合同是保管人

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 并返还该物的合同。 本案中， 双

方约定寄养费为 30 元 / 天， 护理、 驱虫、 疫苗由宠物店记

账。 宠物店在 2021 年 10 月 17 日之后的记账单， 虽未经蒋

某确认， 但宠物狗洗澡、 修毛等费用及时间间隔， 与经蒋某

确认的记账单载明的费用及时间间隔相吻合， 记账具有合理

性。 最终，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蒋某支付寄养费 28290元。

团购商品房未果

服务费该不该退

白先生自星平公司处， 参加团购 5 万元抵 12 万元的买

房促销活动。 后因开发商销售违规， 白先生与开发商公司之

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经法院确认解除。 白先生将星平公司

诉至法院， 要求退还团购服务费。 近期，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经审理， 判决星平公司退还白先生团购服务费 5万元。

白先生诉称， 其在星平公司处办理团购推荐单， 推荐单

载明， 购买某楼盘提供优惠， 团购 5 万元抵 12 万元， 在签

署本说明书之时， 应支付购房优惠服务费 5万元； 本单一经

签署， 即视为锁定房源， 不予退款， 不予换房。 同日， 白先

生向星平公司交纳服务费 5万元。 后白先生与开发商就团购

推荐单中的楼盘， 签订以租代售的租赁合同， 并按约支付租

金。 不料开发商因该销售模式违规而被取消房屋销售资质，

以租代售的租赁合同亦经法院确认解除。 故诉至法院， 请求

判令星平公司退还服务费 5万元。

星平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亦未

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星平公司收取的 5万元购房优惠服

务费， 性质并非仅代为议价的服务费， 而是在购房合同签订

后自动转化为购房款。 现白先生与开发商公司之间的合同已

解除， 白先生向星平公司交纳的 5 万元亦无法实现抵扣 12

万元购房款的目的， 故白先生要求星平公司退还服务费 5 万

元， 法院予以支持。

劳务工资遭拖欠

诉请讨薪获支持

日前，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泗沥人民法庭结合“我

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一审宣判同一被告所涉三起劳

务合同纠纷案， 依法支持三名农民工的讨薪诉请， 取得良

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据悉， 原告丁某、 王某、 余某跟随被告刘某从事装修

业务。 因劳务工资遭刘某拖欠， 在多次催要无果后， 丁某

等三人起诉刘某。 由于劳务工资事关劳动者切身利益， 贵

溪法院泗沥法庭受

法院受理起诉后高度重视， 承办法官多次对三名原告

进行法律解释和交流劝导， 耐心阐明法律规定， 悉心安抚

三人情绪。

在诉讼过程中， 被告刘某态度始终十分恶劣， 不仅拒

绝与承办法官沟通， 而且还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不到

庭应诉。

为切实维护执法司法公信力， 充分保障农民工合法权

益， 承办法官在核实案件情况， 审查证据材料后对三起案

件依法作出判决： 判令被告刘某向原告丁某、 王某、 余某

分别支付劳务工资 2.7 万元、 2.95 万元、 2.7 万元。 宣判

后， 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目前三份判决已全部发生法律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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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死亡

原告曹某诉称， 其常年在其承包地内道

路旁边设置养蜂场地。 2021 年 6 月 1 日上

午， 作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未向曹某所在村委

会申请喷药的情况下， 对田间路边的杨树进

行防虫喷药作业。 在经过曹某在路边放置的

蜂箱时， 未能停止喷洒农药， 致使药液直接

飘落在曹某的蜂箱之上， 造成 31 群蜜蜂先

后死亡， 损失巨大。

本案审理期间， 曹某称， 蜜蜂大量死亡

时正值花期， 本是蜜蜂采蜜的最佳时期， 蜂

蜜产出较高且质量较好， 平时自己售卖， 价

格也比市场价高出许多。 此次蜜蜂的死亡，

使自己一年的收益化为泡影， 苦不堪言。 曹

某与被告多次协商未果， 故诉至法院， 要求

赔偿蜜蜂损失、 蜂蜜损失、 蜂王浆损失、 蜂

花粉损失、 蜂箱损失等共计 104315元。

被告作业单位辩称， 为林木喷药行为系

委托某公司具体负责， 属于正当的病虫害防

治事项， 蜜蜂死亡与喷洒农药没有因果关

系， 工蜂寿命为 40—50 天， 如果 5 月份开

始采蜜， 6 月份是蜜蜂的正常自然死亡， 故

不同意赔偿。

在充分了解事实经过、 具体损失情况

后， 法院多次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调解。 最

后， 作业单位同意赔偿养蜂人曹某 6.5 万

元， 并即时履行。

法官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

六十五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

中， 喷药作业单位在对道路周边的林木喷洒

对蜜蜂有严重杀伤效果的农药时， 应当提前

了解周边农业生产情况， 并告知邻近 3000

米以内的养殖户。 如果相关作业人既未了解

相关事实， 更未尽到该告知义务而直接喷洒

农药， 从而导致养殖户蜜蜂大量死亡的， 应

当认定具有一定的过错。 在蜂群因农药致死

后， 所产生的损失应当由过错一方承担赔偿

责任。

关于因蜜蜂死亡所受损失数额的认定问

题。 首先， 蜜蜂能够通过制造花蜜创造价

值， 人工养殖的蜜蜂不宜认定为普通的财

产， 而属于生产工具的范畴， 能够产出更

大的价值。 因此， 对于生产工具的毁损，

除应当赔偿生产工具本身的价值外， 还应

赔偿因此可能丧失的生产经营收益。 其次，

一般情况下， 可以依据正常年景蜜蜂生产

蜂蜜、 王浆、 花粉、 蜂胶等蜂产品的情况

进行确定。 如果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 也

可以委托专门的机构 （比如蜂业协会） 进

行评估鉴定。 虽然蜂业协会不属于法定的

司法鉴定机构， 但蜂业协会作为管理养蜂业

与蜂产品生产销售的专业社会团体， 具备相

应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可以由其参考养蜂行

业收入实际情况就蜜蜂死亡造成的损失作出

评估。

最后， 尤应值得注意的是， 《养蜂管理

办法 （试行）》 第十二条明确规定， 在放蜂

区种植蜜粉源植物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避免

在盛花期施用农药。 确需施用农药的， 应当

选用对蜜蜂低毒的农药品种。 种植蜜粉源植

物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在施用农药 3 日前，

告知所在地及邻近 3000 米以内的养蜂者，

使用航空器喷施农药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作

业 5 日前， 告知作业区及周边 5000 米以内

的养蜂者， 防止对蜜蜂造成危害。 故此， 放

蜂区种植蜜粉源植物的单位和个人在喷洒农

药前， 因未尽到通知义务而导致蜜蜂死亡造

成养殖户损失的， 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来源： 中国法院网）


